
科技經濟

發佈：2017-11-21, 週二 11:21
點擊數：20267

原本各界預期的2017租稅改革重點，只是著眼於單一目標的兩稅合一股利所得制度，但在財
政部官員的專業規劃、學者專家的深入剖析、社會民眾的真實反映，以及前行政院長林全的
最後拍板下，財政部終於在今年9月1日端出屬於綜合包裹式的稅改內容，為的就是期待能建
構一套具備國際趨勢潮流且符合臺灣競爭力的租稅制度，在「效率、公平、稅政、收入」的
永續財政基礎下，進行所得稅制的整體規劃。除了取消兩稅合一並調整現行的股利所得課稅
制度（甲案和乙案）之外，稅改方案內容還包括：外資扣繳稅率、營所稅率、未分配盈餘稅
率、綜所稅最高邊際稅率、綜所稅扣除額，以及獨資合夥企業主的修正或調整。

行政院長賴清德於9月8日宣誓就職之後，也將這項屬於我國歷史上重要的稅改工程，列為新
內閣團隊努力的工作重點之一，並在10月5日拍板決定稅改方案的股利所得課稅方式，將是乙
案的「合併計稅且可減除8.5%股利抵減稅額（8萬元為上限）」及「26%單一稅率分開計稅」
二擇一制度，作為行政院送交立法院審議的稅改版本；而其他有關調高標準扣除額至11萬元
（有配偶者加倍扣除）、調高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至18萬元、調高營
所稅率至20%、調高外資扣繳稅率至21%、調降綜所稅最高稅率至40%、調降未分配盈餘稅
率至5%，以及獨資合夥歸課至個人綜所稅等，則是維持財政部原先公布的方案內容。另外，
為了嚇阻有意規避稅負的財團法人，財政部也將刪除所得稅法第42條有關財團法人股利所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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免稅的相關條文。

臺灣現行的兩稅合一制度已無法符合國際趨勢潮流，且現階段企業運作也出現不少問題，再
加上稅政簡化是制度設計的方向趨勢，故對於新政府前任及現任兩位閣揆致力於我國稅制改
革，除了給予正面肯定之外，在現行稅改的大架構下，也將提出幾點不同的看法，希望能就
教各界專家先進，並提供朝野立委後續在審議稅改內容的時候，能夠秉持跨越黨派且開創負
責的精神態度，共同建構2017成為我國稅改里程碑的重要參考。

一、建議適度以「稅額扣抵」取代扣除額

現行我國各類的個人所得稅扣除額制度，往往因為受到每個申報戶適用不同稅率級距的關係
，而導致政府制定的同一個扣除額，卻產生不同租稅利益的結果，進而讓社會各界出現稅制
不公的質疑。為此，立法院未來審議有關財政部提議調高的標準扣除額、薪資所得特別扣除
額及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的同時，建議參考我國營利事業所得稅有關投資抵減稅額的內容，
或思考外國政府在個人所得稅採取稅額抵減的方式，作為借鏡。

第一，在標準扣除額方面，本來就具有維持基本生活所需的功能，可彌補列舉扣除額且進行
簡化稅政的實質作用；其次，在薪資所得特別扣除額方面，這原本就是薪資報酬的成本費用
，本來就應該直接從薪資報酬去扣除計算；第三，在身心障礙特別扣除額方面，這與受扶養
親屬的身分別有關，或許可比照年滿70歲之納稅義務人本人、配偶以及受扶養之直系尊親屬
，提供免稅額加成的方式，回歸個人免稅額之計算。因此，對於這三類即將調高的扣除額來
說，為避免不同稅率級距所享受到的效果不同，建議可採行稅額扣抵的方式，以降低外界對
於扣除額可能加深貧富差距的疑慮；只是後續改採稅額抵減的稽徵成本與順從成本，是否會
因而提高則是值得後續研究觀察。

二、重新思考營所稅與租稅工具的搭配合適性

相較於大企業來說，中小企業享受到的租稅優惠較低，面對未來即將修正為20%營所稅稅率
來說，在獲取相同營利事業所得之前提下，恐將增加中小企業的營所稅稅負。因此，為避免
對中小企業形成不利影響，建議可藉由本次稅改檢討稅率修正時，釐清不同規模之企業是否
有制定不同稅率之可行性及必要性，倘若擔心中小企業可能因為適用較低稅率而造成負面弊
端，亦可制定標準用以規範哪些種類中小企業始能適用，降低中小企業因為營所稅率調高至2
0%而受到損失；

另外，政府現階段集中資源投入在「5+2創新產業」，若能將當初營所稅率在25%時的租稅工
具重新檢視，在一定落日條件及衡量效果機制的前提下，預期將能扶植國內具未來性及策略
性的創新科技產業發展，並且有機會能達到鼓勵企業投資、創新研發，創造就業機會及促進
產業升級之經濟發展目標。

三、財團法人股利所得課稅所衍生的制度完整性

財政部為嚇阻財團法人藉公益之名行避稅之實，以及避免成為控股中心，決定將提案修法刪除所
得稅法第42條第2項之規定：「教育、文化、公益、慈善機關或團體，有前項規定之股利淨額或
盈餘淨額者，不計入所得額課稅，其可扣抵稅額，不得扣抵其應納所得稅額，並不得申請退還」
，以降低企業或民眾藉財團法人的名義，進行租稅規劃、防堵規避稅負。但是，未來股利所得雖
不適用上述有關所得稅法第42條的規定，而被視為「非銷售勞務收入」時，卻仍然可以依照行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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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的「教育文化慈善機關或團體免納所得稅適用標準」，規劃成免稅所得而再次形成避稅漏洞。

另一方面，財政部能夠迅速做出反應且決定刪除所得稅法第42條相關規定，讓我國稅制更加健全
的作法，確實是能夠提高社會民眾對政府法規的信賴感，但這卻也隱含著我國現行法規的內容，
有許多無法與時俱進的困窘；更重要的是，對於以財產且公益事業性質為基礎所成立的上千家財
團法人來說，受到現行股利所得免稅規定而污名化的結果，更是顯然產生不公平的情況。

因此，對於後續有關財團法人可能淪為控股單位的問題，除了檢討所得稅法第42條的內容之外，
政府未來應該針對「財團法人法」進行跨部會的專法研析，從完善我國財團法人的整體環境規劃
作起，在考量經費運作穩定的前提基礎，以及鼓勵民間長期持有優質股票的目標假設下，儘快建
構一套屬於財團法人的財務配置與相關資訊透明的機制規範（或朝向限縮財團法人持股上限的方
向思考），並提供一定期間內的執行機制滾動修正，好還給國內正派經營的財團法人，一個健康
透明的規範環境。

四、有關營業稅率的重要改革

在臺灣的租稅結構當中，近年間接稅收入占總稅收的比重大約近40%；其中，營業稅接近16%（2
015年營業稅占總稅收比重為15.6%），是間接稅比重最高的稅目。因此，除了今年是以所得稅作
為稅改重點目標外，不論是從國際間近年以加值稅作為稅制改革的趨勢，或是臺灣的加值型營業
稅率從未調升的經驗來看，基於我國的經濟效率、租稅公平、稅政收入及世代正義的核心基礎，
未來若臺灣的物價平穩且經濟成長率具有一定規模為前提下，「適度調高營業稅稅率」將是政府
未來稅制改革可思考的方向之一。

尤其是在支持特定的政策規劃藍圖架構下，政府應考慮針對不同族群搭配不同誘因的配套方案，
對於維持民間消費動能以及提升民間投資的配套措施，搭配民眾宣導且清楚告知稅率調整之目的
與用途，提供說帖以利政府說明稅率政策推行的必要性，讓社會大眾了解稅制改革之合理性、執
行步驟與配套措施的搭配與宣廣等，以掌握民意趨勢的蒐集及解讀，避免產生打擊民間消費意願
之疑慮，降低一般企業或民眾的逃漏稅誘因，都是攸關政策執行能否推行成功之重要因素。

同時，更需要透過中央與地方政府的攜手合作，將地下經濟地上化的方式，進行嚴格審查，以杜
絕逃漏稅行為、維持租稅公平性。另一方面，政府若未來調高營業稅稅率所增加之稅收，除支應
特定的政府政策規劃之外，也應針對政府債務規模進行縮減規劃，以利促進政府債務規模與經濟
成長間產生良性循環，為國家長期發展奠下基礎。

最後，國家要擁有中長期社會經濟穩健發展，財政收支的平衡穩定是重要關鍵。未來，由於
稅改牽涉的層面相當廣泛，要如何在稅改執行的陣痛與效益之間，以及維持財政紀律、世代
公平與政府誠信的原則基礎下，取得公平、合理與效率的平衡與多贏局面，不僅需要執政黨
行政團隊的執行智慧，更需要仰賴在野黨專業立委的專業判斷，期待立院後續針對稅改方案
的審議結果，真的能讓企業民眾達到Better Taiwan的目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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